梁河县扶贫办2016年决算公开补充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2016年度用于保障扶贫办机关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38.82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57万元,主要原因分析财政供养人员待遇调整。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24.94％；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75.06％。
二、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
    县扶贫办采购没有达到集中统一采购限额标准，日常零星采购采取到采购监管部门审批后自行采购方式进行。
三、名词解释
（一）、决算指根据年度预算执行结果而编制的年度会计报告，它是预算执行的总结。
（二）、财政拨款收入是核算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分为“基本支出拨款”和“项目支出拨款”两个明细科目，分别核算行政单位取得用于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财政拨款资金。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八）、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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